




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
南开政办发〔2025〕6号


南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南开区“政企同行·有需必应”工作实施方案
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及有关单位：
经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南开区“政企同行·有需必应”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照此执行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22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南开区“政企同行·有需必应”工作实施方案

[bookmark: OLE_LINK8]为深入贯彻天津市委、市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部署，按照《天津市“政企同行·有需必应”工作方案》要求，着力在南开区构建服务各类经营主体的高效工作机制，有效呼应发展需求，提振发展信心，不断提升经营主体的感受度和获得感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工作目标
依托“助企服务员+需求协调员”的工作模式，充分整合街道和职能部门服务经营主体的全部资源，通过“纵向串联服务力量、横向并联政策资源”的方式，建立密切联动的工作机制，及时呼应各类经营主体需求，打造“需求收集→协同处置→反馈提升”的良性闭环。同时，立足南开区科创氛围浓厚、文商旅要素聚集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数量众多的区域特色，按照“全面覆盖、分区管理、点面结合、统筹调度、高效办结”原则，精准对接、快速处理各类诉求，切实增强经营主体在发展中的感受度和获得感，持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，真诚守护城市烟火。
二、组织架构
（一）成立南开区“政企同行·有需必应”专项工作组
成立由区委网信办、区网格中心、区发改委、区教育局、区科技局、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社局、区住建委、区城管委、区商务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统计局、区数据局、区政务服务办、区税务局、区工商联等部门组成的南开区“政企同行·有需必应”专项工作组。组内设运行双中枢：区政务服务办作为推动中枢，统筹协调整体工作，落实服务网络搭建、数据动态更新、典型经验推广、疑难问题梳理等任务，积极保障整体服务机制顺利运转；区网格中心（12345热线）作为运行中枢，负责分派、流转经营主体需求工单等工作；区委网信办、区发改委、区教育局、区科技局、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社局、区住建委、区城管委、区商务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统计局、区数据局、区税务局、区工商联等部门作为工作组成员，负责研究解决经营主体的发展难题，根据区政务服务办汇总的经营主体典型问题，召开专题会议进行会商，提出解决方案，并推广应用。
（二）组建三级助企服务员队伍
根据重点产业、一般性经营主体和特色园区商圈的不同特点，组建由行业主管部门、街道助企服务员和商圈园区社会力量的三级服务队伍，直接亮明身份，公示联系方式，为经营主体提供应答服务，解决发展问题。其中：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我区产业规划和重点发展布局内部分企业；区12个街道办事处结合域内经营主体（含个体工商户）数量和地域结构、商业模式等情况，按照数量相当、全量覆盖、就近服务、便于管理的原则划分片区，为每个片区配备能够承载域内经营主体需求的助企服务员，但不得将职责任务转嫁摊派至社区工作人员；各街道办事处对于域内有条件的特色园区商圈，可将部分社会力量纳入助企服务员队伍，采取“双重服务员”形式，共同为经营主体提供暖心、多元的服务。各部门、各街道办事处要发挥服务前沿作用，确保助企服务员主动亮明身份、联系方式全程畅通，以精准对接传递政府服务温度，筑牢政企沟通“第一线”。
（三）组建区级部门需求协调员队伍
各区级职能部门根据业务分类，至少明确1名骨干作为需求协调员，建立能够快速响应、及时回应诉求的配套工作机制，明确1名分管领导主抓此项工作，依据部门职责分工，依托业务领域资源优势，解决助企服务员反馈的经营主体问题诉求。各部门需保障需求协调员责任发挥，要及时回应、处理反馈的诉求，注重时效，切实解决问题。
三、工作流程
助企服务员主动亮明身份、联系方式等并保持全程畅通，收到经营主体诉求时，按照实际情况，通过不同渠道帮助经营主体答疑解惑、解决需求。涉及信访、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的，以及违反法律、法规或者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事项不在服务范围。
（一）街道园区渠道“即时办理”
对于涉及街道层面简单易办的诉求，能在助企服务员能力范围解决的，由其协调在街域内解决。原则上在1个工作日内，告知相应反映人解决方案和预估解决时限，并负责全程督促落实。
（二）部门直通渠道“协调解决”
对于涉及区级层面的归属明确、业务单一的诉求，助企服务员可直接对接区级部门需求协调员，需求协调员应及时响应，积极牵头协调本部门相关领导或科室办理解决；对于涉及专业领域、专项工作的诉求，可利用我区重点企业包联工作服务机制、12345热线区级问题解决途径等直接联系对应。原则上在3个工作日内给出解决方案和预估完成时间，反馈至助企服务员，由助企服务员告知相应反映人。
（三）区级统筹渠道“会商解决”
对于涉及区级多部门协同办理的事项，街道可利用“吹哨报到”机制，召开协调会，组织各相关部门共同研究解决；如不能解决，反馈至“政企同行·有需必应”专项工作组，区政务服务办牵头继续在全区层面统筹调配资源、推进问题解决。原则上7个工作日内，召开专题会议会商，并将解决方案和预估完成时间，反馈至助企服务员，由助企服务员告知相应反映人。
（四）市区联动渠道“提级解决”
[bookmark: OLE_LINK17]对于跨区域、涉及市级层面协调解决的诉求，以及体制机制仍属空白、目前职责尚不明确的疑难问题，可由助企服务员帮助指导经营主体，通过12345热线为企服务专席或“津产发”平台提交诉求，由12345热线企业服务专席派单或由“津产发”平台系统推送至相应市级承办单位办理。
四、工作要求
区“政企同行·有需必应”专项工作组各成员单位要密切联动，做好配合，切实发挥统筹领导作用，集中精力研究解决经营主体提出的急难愁盼问题；各街道要构建好覆盖所有经营主体的服务网络，做强助企服务员队伍，充分调动各类资源，着力解决经营主体诉求；区级部门切实做好对助企服务人员的业务培训和工作支持，提升其业务能力、服务水平，并保障需求协调员与助企服务员的通力合作；区政务服务办和区网格中心（12345热线）两个运行中枢，从各自角度做好协调推动，把握实效，做好监督；区融媒体中心要加大宣传力度，及时推广服务工作中的典型案例和经验做法，持续营造亲商安商浓厚氛围，为区域营商环境优化凝聚正向合力。



[bookmark: _GoBack]
抄送：区委办公室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纪检委办
     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
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2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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